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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杨好好

“教练车是我全款购买
的，到驾校以后怎么就成了
公司财产？”近日，在鱼峰
区荣军路柳州华晨驾驶员
培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晨驾校”）担任教练员
的梁先生向“柳报维权哥”
（微 信 号 ： lzwbwq） 反
映，他想退出华晨驾校，
但车辆却不能随他一起离
开。该驾校负责人称，若
梁先生将车辆转出，驾校
就无法正常经营。这是怎
么回事呢？

自己买的车，怎么
就成了驾校的财产？

20日上午，记者来到
华晨驾校，看到梁先生的
捷达牌教练车停放在训练
场地。梁先生说，自己在
该驾校担任教练员已有 6
年，如今该驾校的经营理
念与自己的未来规划有出
入，他萌生了退出的想法。

“我找好了下一所要
去的驾校，但是我要把车
辆从华晨驾校转出，再转
入下一所驾校才能进行教

学。”梁先生说，车辆是他
于2024年11月花费4万元
全款购入的二手车，以挂
靠形式在华晨驾校进行培
训，双方之间并未就车辆
的使用签订过任何合同或
者协议。

记者在该车辆的行驶
证上看到，“车辆所有人”
一栏里写着“柳州华晨驾
驶员培训有限公司”。梁先
生说，该驾校负责人陆先
生告知过他，车辆属于公
司财产，个人无法对其处
置。

驾校负责人提供
两条解决路径

为此，记者采访了该
驾校负责人陆先生。“运管
部门规定，驾校配备的教
学车辆不得少于20辆，否
则将面临停运。”陆先生
称，即使内部现有车辆多
于20辆，他仍不能给梁先
生的车辆办理转出手续。

“如果这样操作，会让其他
教练员产生‘为什么他可
以转我不可以’的疑虑，
从而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面对这个问题，陆先

生称有两种方式可以解
决，其一，该驾校找人接
手该车辆，以车辆距离报
废剩余年限乘以每年5000
元来计算车辆残值，即梁
先生的车辆距离报废还剩5
年，该此计算，残值为2.5
万元；其二，梁先生在不
转出车辆的前提下，华晨
驾校允许其自行将车辆开
去别的驾校进行教学。

对于以上两种处理方
式，梁先生表示不接受，
他认为车辆残值不应如此
计算，且第二种方式为异
地培训，属于违法行为，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运管部门：挂靠关系
不受法律保护

当日上午，记者联系
到市交通运输局市道路运
输发展中心维修与培训管
理科。

该科科长陈彦表示，
挂靠关系不被法律承认，
教练员也知道挂靠存在风
险，如仍坚持挂靠，则风
险自担。“按照双方之间情
况来看，目前车辆登记在
华晨驾校名下，从法律上

视为华晨驾校的财产。”陈
彦说，教练员与驾校之间
正确的关系应为聘用、雇
佣关系，应签订正规的合
同或协议，这样才能享有
法律保护。

据悉，根据交通部发
布的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管 理 规 定》 第 十 条 第
（六）点的规定：从事三级
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的，所配备的教学车辆不
少于20辆。

根据 《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管理规定》 第二十八
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
构应当在注册地开展培训
业务，不得采取异地培
训、恶意压价、欺骗学员
等不正当手段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允许社会车辆以
其名义开展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经营活动。“异地培训
若被查证属实，交通运输
部门将责令其改正。拒不
改正的，驾校将面临停业
整顿。”陈彦介绍道。

目前，梁先生正考虑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次纠
纷，本报将持续关注。

全款买的教练车成公司财产？
一教练员离职转车遇难题 运管部门明确：挂靠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全媒体记者 李书厚

晚报讯 “已经脱落很长时间了，一下
雨雨水就渗进来。”20日，家住柳北区胜利
小区的黄女士向“柳报维权哥”（微信号：
lzwbwq）反映，她家窗户上方窗檐的灰浆带
脱落，导致房内墙壁出现开裂等情况，虽多次
向物业反映，但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黄女士说，她在胜利小区6区1栋1单元
购买了顶楼32楼的房屋。交房后不久，她就
发现房屋存在漏水和渗水问题，随即向物业和
房开商反映，房开商当时也安排了人员前来维
修。

“好在没有砸到人。”黄女士说，大约3
年前，她家卧室窗户上方窗檐的灰浆带突然整
条脱落掉下楼，她当时就将情况告知物业，可
如今3年过去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
导致每逢下雨雨水便会从窗檐处渗入。最近，
她发现因外墙渗水，室内墙壁已出现开裂和腻
子脱落的现象。

20日，记者在黄女士家看到，两个卧室
窗户上方的窗檐均存在整条灰浆带脱落的情
况。其中一个卧室里，墙壁上的腻子出现近2
米长的裂缝，且部分已脱落。

黄女士说，从交房至今，房屋接二连三出
现问题，她认为这是房屋质量问题。而像她家
这样的情况，该小区还有不少。

记者将情况反映至柳州市中房物业服务公
司胜利六区物业服务中心。该中心相关负责人
黄先生和记者一起再次来到黄女士家中。黄先
生说，对于窗檐等区域灰浆带脱落的情况，他
们此前对小区进行了排查，并对存在安全隐患
的部位进行了处置。关于黄女士家墙壁渗水的
问题，他们已向房开商反映，接下来将持续跟
进，推动问题解决。

○○全媒体记者 冯浩

晚报讯 “我的车身被
人划伤了好多处，最长的
划痕有20厘米，后视镜也
被弄坏了！”21日，家住柳
江区康盛花苑的业主韦女
士向“柳报维权哥”（微信
号：lzwbwq） 反映，近
日，她将车停放在小区4栋
附近的一个停车位内，没
想到竟遭到陌生人破坏，
这让她十分气愤。此外，
其他业主也有类似遭遇，
且发生地点均为小区里的
同一个车位。这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记者对此进行
了走访调查。

韦女士介绍，14 日，
她将自己的黑色汽车停放
在小区4栋楼下一处划线车
位内。监控画面显示，15
日凌晨2时，一名身穿灰色
短袖的男子从该小区4栋走
出，来到她的车旁，划伤
车身，还踢坏了一个后视
镜。车辆报警器响起后，
该男子才返回楼内。此次

破坏导致车身出现超过3处
划痕，后视镜内部电线裸
露。16日，该男子在同一
个位置，再次对韦女士车
辆的后轮实施了破坏。

业主粟先生也反映，
今年7月的一天，他将车停
放在这个车位，凌晨2时，
前车身被一名陌生男子划
花；9月，车牌又遭折损。
另有一名业主反映，10月2
日，其车辆在同一车位内
被划伤。

22日，记者走访该小
区时，事发车位暂无车辆
停放。车位上印有多个已
模糊的车牌号。物业经理
蔡女士解释：“车牌号是上
一任物业方规划的，该方
案现已取消。目前车位属
于业主公用停车位，未售
卖给任何人。缴纳了物业
费的业主可以按照‘先到
先得’的原则停放。”她
说，该小区属于老旧小
区，车位紧张，物业按每
月70元标准收取停车管理
费。肇事男子已入住该小

区两年，但一直拒绝缴纳
停车费，因此其车辆无法
进入小区停放。此前，该
男子执意要将车停放在此
车位，物业多次沟通无
果，直到报警后，该男子
的车辆才不再进入。

此外，该男子不仅破
坏了多名业主的车辆，10
月2日22时，他还破坏了
物业的监控线缆。“当时他
用力且反复多次拉扯电

线，导致 11个监控黑屏。
目前我们已采取临时修复
措施，后续将追责。”蔡女
士说。

据悉，以上情况均有
监控画面记录。目前，相
关业主和物业人员已报
警，案件正在由辖区派出
所进一步办理。22日，业
主韦女士告知记者，经派
出所介入，她已获得肇事
者赔偿的5000元。

同一车位3车接连遭破坏
业主和物业已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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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檐灰浆脱落问题
3年未得解决？

事发胜利小区6区1栋
物业称已向房开商反映

黄女士家卧室窗户上方窗檐的灰浆带已脱落。


